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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 言 

跟蹤騷擾防制法（下稱「本法」）自

2022年6月1日施行至今已近1年，筆者擔

任婦幼專組檢察官，恰好躬逢其盛，得

以一窺本法的實務運作。本法作為專

法，有明確的主管機關即內政部警政

署1，警方對跟蹤騷擾案件高度重視，除

就非家暴類型之跟蹤騷擾案件比照重大

刑案列管外，核發書面告誡亦相當即

時，就高雄地區筆者曾經手之案件而

言，多於當日或數日內即核發2。而多數

案件根據被害人之陳述，一經警方核發

書面告誡，行為人便停止跟蹤騷擾行

為 3，此與本法第4條立法理由引用日本

實務研究之8成比例相符4。可見本法在

警方之大力推動及落實下，確實有達到

保護跟騷被害人之作用。 

然而，本法最大的爭議，便是納入

「與性或性別有關」之構成要件，此一

限制可能會導致其他類型（如討債）的

跟蹤騷擾行為不被納入，另一方面也可

能增加舉證上的困難5。現代婦女基金會

的調查報告就曾指出，有57%的科技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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蹤者屬於「陌生人或無法確定的對象」，

其將難以被判定直接與性或性別有關，

且亦確實有其他的跟蹤騷擾類型並不會

與「性或性別」有關（如對債務人的跟

蹤騷擾），而這也將導致被害人無法得到

即時的保護6。就算是現在或曾經的親密

關係伴侶與配偶，其等間往往有糾纏不

清的債務關係，導致行為人容易以財產

糾紛為由閃避性與性別之動機7；而身心

障礙等弱勢族群遭受跟蹤騷擾時，行為

人亦可能假藉「幫助」的名義掩蓋其真

正的動機8。因此，基於保護之全面性、

平等性，不乏論者認為應將「與性或性

別有關」之構成要件刪除9，或以「無正

當理由」加以取代。 

「與性或性別有關」之構成要件確

實可能造成證明困難及保護不周之疑

慮，但亦非全無可取之處。第一，將跟

蹤騷擾行為限於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

為，使跟蹤騷擾行為明確定調為性別暴

力，因此於實務上便歸由婦幼專責人員

承辦，而婦幼專責人員因具有婦幼案件

相關經驗及定期受訓，對於性別暴力案

件之敏感度較高，且對於保護被害人之

相關作法較為熟稔，如：隱匿足資識別

被害人資料、隔離警偵訊、使用溫馨談

話室、請社工陪同、保護令聲請、家令

字核發等，均為婦幼專組檢、警、書之

日常，可見將跟蹤騷擾案件限於性別暴

力，有助於對被害人程序上之周延保護。 

第二，是加強性別平等教育。過去，

「與性或性別有關」之構成要件僅出現

在性騷擾防治法、性別平等教育法及性

別工作平等法等（下稱「性平三法」），

且屬行政罰而非刑罰，故刑事員警並非

都會接觸或瞭解；然而在過去近1年不遺

餘力之推動及教育訓練下，相信多數基

層員警對於「性與性別」的概念應已具

有基本的認識。本文肯定此次立法以及

主管機關之努力，並以此文再度深入探

討「性或性別有關」之定義及適用範圍

以供實務運作之參考。 

貳、性與性別的定義 

一、立法理由 

為何將跟蹤騷擾行為限於「性與性

別有關」？本法第3條立法理由謂：「我

國近年來發生多起社會矚目案件，均屬

行為人基於性或性別之犯行，於跟蹤騷

擾過程中，造成該被害人生命、身體等

重大法益遭受侵害或致生風險。跟蹤騷

擾行為主要源自迷戀、追求（占有）未

遂、權力與控制、性別歧視、性報復或

性勒索等因素，是類與性或性別有關之

跟蹤騷擾行為人，無視對方意願的施加

大量關注甚至意圖控制，其行為顯示將

被害人當成自己的附屬品，因而具有發

生率、恐懼性、危險性及傷害性4高特

徵。」自上開立法理由可知，所謂「性

與性別」並非僅限於迷戀、追求（占有）

未遂，亦有權力與控制、性別歧視、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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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復或性勒索的動機。因此，即便行為

人已經放棄追求被害人，但其所採取的

性報復、性勒索等行為，如「復仇式色

情」，也在本法所欲處理的範疇。 

而「與性或性別有關」的定義，本

法第3條立法理由謂：「所稱與性或性別

相關，依『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

約』（The Convention on the Elimination 

of all Forms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以下簡稱CEDAW）第28號一般

性建議意旨，『性（sex）』係指男性與女

性的生理差異，『性別（gender）』指的

是社會意義上的身分、歸屬和婦女與男

性的作用，以及社會對生理差異所賦予

的社會和文化含義等；次依CEDAW第19

號及第35號等一般性建議意旨，『基於性

別的暴力』係針對其為女性而施加暴力

或不成比例地影響女性，包括身體、心

理或性的傷害、痛苦、施加威脅、壓制

和剝奪其他行動自由，即係將女性『在

地位上從屬於男性』及其『陳規定型角

色加以固化』的根本性社會、政治和經

濟手段。另隨著法治化發展、性別主流

化概念普及與性別意識提升，CEDAW保

護範圍已不限生理女性，而擴及各種性

別及性取向者。」立法說明雖然引用

CEDAW的條文內容，但並未充分解釋何

謂性與性別10，且前半段之「男性與女性

的生理差異」、「婦女與男性的作用」，僅

提及二元的男性或女性，而未提及雙性

人、跨性別等非二元者。中段提及「針

對其為女性而施加暴力或不成比例地影

響女性」等語，似僅強調女性被害人之

經驗，但實務上亦有為數不少的男性被

害人（增加註腳：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統

計，自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11月30

日，被害人共1,680人中，有152名為男

性，比例約9%）；最後段雖又提到一次

「性別」二字，與前段的「性別（gender）」

意義是否相同？也令人產生疑問。這段

立法理由似乎難以為司法實務工作者直

接援引在個案，因此本文試圖以性別社

會學的角度，探討「性別」在本法之概

念，以作為實務工作者之參考。 

二、其他法律中的「性與性別」 

「性與性別」並非本法獨創之用

語。其他法律中對於「性與性別」有最

深入、清楚描述的，當屬性別平等教育

法。該法第2條第5款規定「性霸凌，係

指透過語言、肢體或其他暴力，對於他

人之『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傾向或

性別認同』進行貶抑、攻擊或威脅之行

為」，第6款定義「性別認同」為「個人

對自我歸屬性別的自我認知與接受」。該

法施行細則第2條提及「性別地位之實質

平等，指任何人不因其『生理性別、性

傾向、性別特質或性別認同』等不同，

而受到差別之待遇。」明確點出性別具

有四個面向：「性別特徵、性別特質、性

傾向及性別認同。」性別工作平等法則

強調雇主不得因「性別或性傾向」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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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別待遇。在性騷擾的定義中，性騷擾

防治法規定「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

性別工作平等法規定「性意味或性別歧

視」、性別平等教育法則規定「具有性意

味或性別歧視」或「以性或性別有關之

行為」。因此，在適用本法時，不妨參考

法院對性騷擾行為之認定標準。跟蹤騷

擾與性騷擾均為「與性或性別有關」且

違反被害人意願，使之心生畏怖或感到

冒犯之行為，兩者於構成要件之最大差

別在於「反覆持續」，因此反覆持續的性

騷擾即可能構成跟蹤騷擾。在處理校

園、職場性騷擾事件時，亦應留意是否

有構成跟蹤騷擾罪之嫌疑。 

另外，CEDAW第4次國家報告國際

審查會議結論性意見建議：「政府應制訂

全面性的反歧視立法，其中應包括根據

CEDAW第1條對婦女歧視的定義，處理

對婦女一切形式上基於性和性別的歧

視，包括法律上和事實上，以及直接、

間接、多重和交叉形式的歧視11。」交叉

歧視在CEDAW第28號建議中闡明：「以

性和性別為由對婦女的歧視與影響婦女

的一些其他因素息息相關，如種族、族

裔、宗教或信仰、健康狀況、年齡、階

級、種姓、性取向和性別認同等12。」是

以，解釋「性別」時，亦可一併參考

CEDAW對交叉歧視的定義，擴及性取向

和性別認同等面向。 

三、性別的四個面向及適用案例 

以下就性別的四個面向分別定義並

舉例說明，本文所舉之例雖均「與性或

性別有關」，然就個案是否成立跟蹤騷

擾，仍須檢視是否同時符合「反覆持

續」、「使之心生畏怖」、「足以影響其日

常生活或社會活動」等構成要件，並非

與性或性別有關之行為，即當然構成跟

蹤騷擾。 

(一)性別特徵（Biological Sex13） 

係指男性與女性在生理上之差異，

又稱「生理性別」。與性別特徵有關之行

為，包含基於性吸引力的不當追求行

為，如：反覆傳送邀約或追求簡訊或貼

文；開黃腔、提及性行為14、性徵或性器

官之辱罵或歧視行為，如：「我會讓妳男

朋友看看妳淫蕩的樣子15」、「到處跟人家

打炮又說處女的老處女16」、辱罵女性「破

麻」、「婊子」、「一群輸卵管17」等；評論

身材18、長相並給予不當稱呼，如：「波

霸」、「洗衣板」、「胸大無腦」；或是基於

傳統性別分工或性別刻板印象而來之歧

視言語，如：對女店員稱「小姐生意好

不好，找老公嫁掉比較好、比較舒服，

不用那麼辛苦」等語19。 

生理性別並非僅有男性與女性，研

究顯示，生來具有雙性特徵之人口可能

有0.05%到1.7%20。因此，若是基於對雙

性人之歧視所為之騷擾，亦與性別特徵

有關。如：某雙性人個案表示其登記性

別雖屬男性，惟因雙性人身分，而有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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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隆起之特徵，惟某日竟遭同事摸胸，

並說其胸部很大等語21，若該同事反覆為

此性騷擾之行為或言語，亦可能構成「歧

視貶抑」型之跟蹤騷擾。 

(二)性別特質（Gender Expression） 

性別特質是指一個人表現在外的氣

質，又稱「性別氣質」，包含但不限於「陽

剛特質」跟「陰柔特質」22。與性別特質

有關之行為，如：稱他人「娘娘腔」、「男

人婆」、「不男不女」、對陰柔男性稱「噁

心」、「變態」、「人妖」，或於下課時間在

廁所強迫陰柔男性脫下褲子證明自己性

別23、故意以諧音之方式，將被害人之「家

麟」改為通常用於女性之名「佳玲」代

稱並以「小姐」、「正妹」、「娘砲」等詞

稱呼被害人，貶抑被害人之性別特質

等24。 

(三)性傾向（Sexual Orientation） 

又稱「性取向」，係指一個人在感情

上有持續、浪漫愛、性慾或情感的吸引

或性渴望、幻想和感覺的對象25。包含但

不限於異性戀、同性戀、雙性戀、無性

戀及泛性戀等26。與性傾向有關之行為，

如：於網路討論版討論他人之性偏好、

轉發他人在同志留言板之徵友貼文、照

片並為有害名譽之言語27；探詢他人之性

隱私、性傾向、性生活、對特定人為歧

視同性戀之話語28；持續地跟隨及追問性

別交往隱私29、對特定人反覆持續稱「妳

沒男人」等。 

根據內政部統計，自2022年6月1日

至2022年11月30日止之跟騷案件中，行

為人與被害人均為男性者計有37件，均

為女性者計有49件。例如：甲男在網路

上認識乙男，雙方曾出去約會，但後來

乙男未回覆甲男訊息，甲男遂在網路聊

天室張貼乙男之姓名、生日及通訊軟體

帳號，該貼文持續在網路上出現，使乙

男頻頻收到騷擾簡訊。此一行為除構成

跟蹤騷擾外，亦可能違反個人資料保護

法。 

曾有警方向筆者反應，行為人與被

害人相同性別的跟蹤騷擾案件，在「性

與性別」的要件上較難以證明，因為行

為人說與被害人只是好友，所做的一切

（如：跟蹤、尾隨、盯梢、替對方付水

電費等）均是因為被害人不接電話、不

回訊息所致。此類案件可注意雙方之訊

息對話紀錄及互動過程，或是針對行為

人動機設計問題加以詢問，以探究其背

後真實動機。但不宜率以雙方性別不同

即認定行為人的動機與性與性別有關，

反之亦然，否則容易落入「異性戀預設」

的迷思。也不宜以行為人或相對人之性

別特質認定其性傾向，因性別特質與性

傾向係屬二事，異性戀者也可能對同性

施加侵害，反之亦然，應避免以行為人

之性傾向直接推論其行為與性與性別有

關或無關，宜再搭配其他證據加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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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性別認同（Gender Identity） 

性別認同係指個人本於內在心理自

我性別歸屬之自主性認知30，即個人認同

自己是什麼性別。生理性別與性別認同

相同者（如：生理女性認同自己為女

性），為順性別，認同相異者則為「跨性

別」31。與性別認同有關之行為，如：指

出跨性別者之生理性別與性別氣質差

異、揭露他人跨性別身分，如在特定跨

性別者臉書底下留言「你身分證第一個

數字寫1（代表男生），怎麼穿得像女生

一樣32」、反覆在跨性別女性（即生理性

別為男性，性別認同為女性者）個人臉

書留言「你告訴我你是男的還女的？」、

「我是基督徒，我只相信真理，上帝造

人只有造男跟造女，沒有造第三者性別

第三類」等語33。 

四、主觀要件還是客觀要件？ 

「與性與性別有關」究竟是指行為

人主觀上的動機，還是客觀要件？舉例

而言，A男為了向B男討債，卻遭B男避

不見面，遂反覆在B男臉書貼文「娘娘

腔，出來面對！」，甚至在B男住處門口

盯梢，並傳送私訊給B男「是個男人就出

來面對，死娘砲！」等語。A男的「動

機」是為了討債，似與性與性別無關，

但其所採取的手段是貶抑對方的性別氣

質以達到羞辱之目的，是否屬於本法所

欲處理之對象？ 

有認為，從刑罰法規規定文字上，

除了故意、過失之外，主觀要件及其內

容通常會以「意圖……」或「（非）基 

於……目的」明示，故從文義上來看，

所謂「與性與性別有關」係指行為的客

觀性質，而非行為人的主觀要件34。 

本文認為，本法第3條之文義上，「與

性或性別有關」可解釋成主觀要件之「意

圖」或「動機」，亦可解為客觀要件。故

即使動機並非出於追求或性報復，但其

採取之手段係與性或性別有關，且符合

其他構成要件，對法益造成一定的侵

害，仍可能成立跟蹤騷擾。若將與性或

性別有關解釋成主觀要件之動機或意

圖，則成立與否將取決於難以證明的主

觀犯意，而主觀犯意存乎一心，且會隨

著行為人是否善於抗辯而影響是否成

罪，可能造成法益保護之漏洞。 

相較於日本《纏擾防治法》將纏擾

行為限定於「基於對特定人的戀愛感

情、其他好感或無法滿足上述感情而產

生的怨恨」之行為，本法並未以「好感」

或「追求」作為構成要件，而是用範圍

更廣的「性與性別」，更能擴及上述性別

的4個面向。特別是搭配本法第3條第1

項第3款歧視貶抑型、第4款通訊騷擾型

等態樣，除了保護範圍擴及數位性別暴

力之外，亦能適度處理網路霸凌或性別

歧視之問題，間接達成CEDAW避免交叉

歧視及第4次國家報告審查建議訂定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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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性反歧視法之要求。 

參、結 語 

本法「與性或性別有關」之構成要件，

使跟蹤騷擾明確定位為性別暴力之範

疇，更多婦幼保護的資源介入，也使更

多執法人員理解性與性別的概念，有其

正面意義。透過清楚掌握性別的四個面

向，亦可適度避免保護之漏洞。然而，

隨著本法逐漸普及，未來行為人會否發

展出更多抗辯以規避此一要件，仍待觀

察；而同樣是遭受跟蹤騷擾之被害人， 

無論情節輕重，一律以「與性或性別有

關」作為得否適用書面告誡及保護令等

保護措施之區分標準，是否合理？亦有

待商榷。而目前跟蹤騷擾罪之初犯多僅

判處拘役刑（得易科罰金），被告否認之

案件多半仍在審理中或經檢察官為不起

訴處分，而少見無罪案例，有多少輕微

騷擾行為被入罪，又有多少被害人被漏

接？尚待觀察。宜持續關注實務運作之

狀況，並於未來2年內檢討修正。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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